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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的刑法定罪研究
董澄煜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杭州，310015；

摘要：拐卖妇女儿童是历史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我国对此通过立法与完善法律进行强力打击，但因为现实案件

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多数法律实践和刑法定罪中仍需要进一步修改更正和完善相关法律。文章主要对

拐卖妇女儿童的研究背景、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刑法定罪分析、推动拐卖妇女儿童的法律治理方案三个主要部分

进行研究。研究背景主要说明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来源，相关问题现状以及治理的社会必要性；通过举例拐卖妇

女儿童案例，分析在刑法实践中关于判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所出现的现行法律问题；提出要关注社会影响、维权各

方利益，以宪法为中心、补足现行法律和严格公正执法、推动司法审判进步相关的解决方案，力图促进法律完善，

推动建立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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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问题来源

拐卖妇女儿童是历史性人口贩卖问题的主要组成

部分，是我国社会主要打击的社会犯罪行为。2021 年，

我国国务院曾发布《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２０

２１—２０３０）》
[1]
，就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进行了部署。但由于拐卖犯罪行为本身具有的高利润、

高隐秘性和复杂性，近年来我国由拐卖妇女儿童构成的

犯罪行为仍不在少数，比如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

孙某洋寻子事件、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等等，受当时地理

环境、物质条件等因素制约，导致事件延续时间长久，

牵扯家庭数量之多，从而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巨大

的社会反映，需要司法部门维护各方权益，进行司法审

判和刑法定罪。

在拐卖行为人层面，产生妇女儿童拐卖的犯罪行为，

一方面是道德层面的缺失，产生了“物化妇女儿童”的

道德倾向。如学者詹佳欣、彭勃来所言：犯罪行为人是

在“在低自我控制的驱动与即时环境中拐卖市场、越轨

朋辈、家庭负面关系的引诱、被害经历的激惹或者威慑

感知的互动作用”
[2]
下，进行选择性犯罪；另一方面是

法律意识的淡薄，在地理环境较为偏僻和治理条件不利

的地区，或者明知故犯，或者无意越界，进行了违法犯

罪行为，体现了部分落后地区法治治理的不利因素和治

理困境。

1.2 问题现状及治理必要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中的《中国妇

女报》指出：2024 年前 11 个月起诉侵害妇女合法权益

犯罪 4.3 万人，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1136 人。可以

看出受害者数量众多，在这 1136 件拐卖妇女儿童案例

中，有超过五件数量的案件广泛流传于网络平台，深受

社会公众关注与讨论，这些案件通过网络网民的传播热

议产生了众多社会舆论，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

面对社会中拐卖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加强打击，

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促进法治宣传

和提高公众意识来维护社会公众权利，同时营造安全健

康和谐的网络社会。

2 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的刑法定罪分析

2.1 行为人拐卖

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刑法定罪，首先就行为人是否

产生拐卖行为应有明确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四十条将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定义为以出卖

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

儿童的行为之一的行为。其中司法解释了儿童是指不满

十四周岁的人；妇女是指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

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然而在刑法中，对于年

过十四岁的男性并未进行有关的明文规定或法律保护，

只能适用非法监禁等其他法律进行法律定罪。例如 202

4 年底某知名男星王某因受诈骗而被卖出境，其作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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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十四岁的成年男性，在法律辩护中可能只以受贩卖人

口来定义他而不是受拐卖者，这其中是否会涉及法律保

护权利的减少和缺失可能仍需进一步斟酌和考虑。

其次，在现实社会中，认定行为人的拐卖行为也具

有复杂性。除了在一般认定的拐卖行为下，仍有许多对

拐卖行为认定模糊的个别案例。比如 2024 年山西“走

丢的女硕士”案例，根据当地公安机关调查，一位女硕

士因患精神病而离家走失，后被走失地村的村民张某带

回并生育子女。案件中张某通过私自将精神失常的受害

者带回家并让其为其生育。对于张某是否涉嫌非法拐卖，

我们可能只能推测其具有拐卖行为的举动意图，但根据

调查结果并结合张某相关行为，却无法用刑法中出卖行

为解释，最终法院因无充足的证据而判定无罪，可以看

出在现实中对于拐卖行为的界定具有复杂性。同时，在

有特定亲属关系中，对于拐卖行为的判定仍需界定和考

量。2020 年在北京市海淀区，惠某和李某以无力抚养亲

生男婴为故，于是将其以 26000元出卖给他人。北京市

海淀区高级法院根据此案件最终提出拐卖行为应具有

客观拐卖行为而不是主观拐卖，即父母虽具有主观上买

卖儿童的行为，但儿童并未完全脱离父母或近亲的控制。

因此，根据北京市海淀区高级法院的司法解释，拐卖行

为应当排除父母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前提，对于父母因

无力抚养子女而买卖子女的给予人性化处理，以及在此

案件判案中，法院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使用的是遗弃罪

来进行惩处而非拐卖妇女儿童罪。由此可见，对拐卖行

为界定的法律解读不同，对拐卖妇女儿童的刑法定罪也

具不同性。

2.2 接收者收买

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路径中，拐卖妇女儿童接受者的

收买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刑法理论中，一方面，

收买的交易行为严重侵犯了被拐卖者的人身自由和身

体安全等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及时打击和扼

制，那么收买行为会客观助长社会拐卖妇女、儿童的行

为和活动，不利于社会的长期发展和稳定，因而综上所

述，收买者也是刑法处罚的主要对象
[3]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

童的行为。对违法者，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对于收买行为的界定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的必

然故意，即明知收买对象是被他人拐卖的妇女、儿童，

仍决意收买的行为。收买者的动机有传宗接代、奴役他

人、接收服务等等。认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

应当确认未参与拐卖或出卖妇女儿童的相关同谋行为

活动，否则应被认定为共犯或犯拐卖妇女儿童罪。

对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罪刑判定与拐卖

妇女儿童的罪行判定“同罪不同刑”，体现了“从宽处

罚”和“轻其轻罪”
[4]
的刑事政策，表现了我国法院对

收买罪进行法定因素和酌定因素的全面考量，具有“人

性化”的处罚特色。但一定意义上不利于警戒社会对于

拐卖罪的意识，反而容易助长拐卖行为的发生，因而应

加强对于收买罪的惩处力度，提高社会防范和警示作用。

2.3 被拐卖者、家庭及社会影响

拐卖妇女儿童行为是以价格对人本身进行定价，是

对被卖妇女、儿童人格物化，在法律上是对她们人身自

由权、人格尊严权的侵犯，使她们远离家庭、脱离社会，

造成不可磨灭的身心影响。同时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原生

家庭也受之牵绊，多数家庭被迫走上遥遥无期的寻亲之

路，有些家庭也因此破裂离散。在拐卖组织行为中，一

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者会影响数十户家庭的命运。根据

调查发现，2024 年拐卖 17 位儿童的犯罪者余华英在影

响了 12 户家庭，社会影响恶劣，应依据罪行法定的原

则进行法律制裁来维护社会正义。

3 解决方案

3.1 关注社会影响，维权各方利益

拐卖妇女儿童事件在当代社会屡次发生且通常迅

速传播，走红于网络平台，这一方面有利于公众对法律

监督，促进法律判定公平正义；一方面也要注意社会影

响，避免极端的网络舆论歪曲事实，产生不良的网络风

气和社会氛围，施压于司法部门的工作。因此，司法部

门应关注社会影响，及时反映客观信息，进行正确的舆

论传导；同时普及相关法律知识，促进公民自觉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警戒拐卖妇女儿童或者收买妇女儿童等相

关违法犯罪行为，建立完善法治社会。

对于涉及多方权益的法律案件应进行全方位考量，

在拐卖妇女儿童案件中，应权衡各方权利和利益进行公

正判案。即维护犯罪行为人相关辩护权，同时考量其犯

罪的恶劣程度以及其自我更正态度依据法律“从宽处

罚”，对情形严重者不予宽度。在余华英一案中，余华

英作为被告人拥有上诉权，但因其行为恶劣，罪责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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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最终判决死刑，体现了被告人的

法定权利和法律程序具有的严肃性。

3.2 以宪法为中心，补足现行法律

拐卖妇女儿童是极为恶劣的犯罪行为，需要依法给

予严厉的处罚和打击。但许多法律在面对具有复杂性的

现实事件时往往难以进行判断和认定，比如拐卖妇女儿

童罪中出卖亲生子女是否可以定义为拐卖儿童罪、农村

地区包办婚姻的旧习是否可以认定为拐卖等等问题，以

及当前出现的一些不道德、危害社会利益的行为仍没有

相应法律可以进行制裁的问题，这都需要以宪法为中心，

补足现行法律。就如罗翔先生所言：“当刑事立法出现

错误，刑事司法应进行必要的补正解释，法教义学必须

摒弃立法无谬的神话。
[5]
”在法律的实施应用时，应不

断面对现实进行填补更正，界定法律定义中较为模糊的

界限，补充完善相应的法律解释，促进法律发展不断更

新完善，推动建立健全公正的司法体系，实现法治社会

建设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与长足进步。

3.3 严格公正执法、推动司法进步

面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执法部门应加强监

督、严格执法。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执法部门可以利用

新兴技术、大数据手段进行有效追踪和监测违法犯罪人

员，减少违法犯罪分子通过隐瞒犯罪、隐藏自身而设法

逃避法律制裁和社会惩戒，从而逍遥法外。法网恢恢，

疏而不漏。这需要执法部门严格执法，依法惩戒犯罪分

子，才能减少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规范其社会行为，

真正维护社会正义。司法部门作为我国最重要部门机关

之一，在坚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仍需加强多方协作，

综合各方因素；不断更新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相关的法

律和司法解释，让法律在实现规范和惩戒的社会功能的

同时，能根据实际情境发挥一定的人文关怀，实现理法

结合、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推动司法进步，维护社会公

平，实现社会国家的和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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